
附件2-2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 （鉴证）中介机构2024年度在职职工人员情况表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 （鉴证）中介机构名称（盖章）： 填表所属时间区间：2024年1月-2024年12月

序
号

1.职工基本信息
2.注册会计师或者注册税务师资格情况
（后附执业证书复印件和劳动合同 ）

3.全年在职职工人数情况

4.工资金额
（后附工资表盖章件）

备
注

（1）退休返聘情况
（后附退休证和劳动关系

合同）

（2）全年职工社保缴纳情况
（后附每月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 ）

（3）全年代扣代缴职工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
（后附全年每月个税缴纳情况汇总表和每月全员个税申报

明细表）

全年在职职工人数情况
（满足三个条件之一即可在当月计入在职职工人数 ：（1）退休返
聘且在合同有效期内（2）当月缴纳了职工社保（3）当月代扣代缴

了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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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月度人数合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全年月平均人数 0.00 0.00 0.00 

承担认定工作当年的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人数 0
承担认定工作当年的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人数占

职工全年月平均人数的比例

非退休返聘的在职职工未缴纳社保的月度人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非退休返聘的在职职工未缴纳社保人数占在职职工人数比

填表说明：1.全年职工社保缴纳情况和全年代扣代缴职工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需依据每月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和每月个税缴纳情况汇总表 、每月全员个税申报明细表填写 。当月缴纳了职工社保或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的 ，请在对应月份填写1，未缴纳或代扣代缴的请填写 0。                                                                

2. 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之一即可在当月计入在职职工人数 ：（1）退休返聘且在合同有效期内 （2）当月缴纳了职工社保（3）当月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 。在当月计入全年在职职工人数的 ，请在全年在职职工人数栏对应月份填写 1，否则应填写0。                                                                                            

3.
因“一套人马，多块牌子”等特殊情况未在本机构办理社保和个税的未退休职工 ，需计入在职职工人数的，应在调整情况说明填写调整原因 、作出盖章书面说明并报送相关工作佐证材料 （如“一套人马，多块牌子”的中介机构将其关联机构职工计入本机构的 ，需提供上年度该职工参与签字的带本机构字号的审计报告 、其他机构社保或个税缴纳
记录、关联机构和本机构的关联佐证材料等 ）。选择适用“一套人马，多块牌子”情况的中介机构只能在其 “多块牌子”中择一参与中介机构推荐审核 。                                                                                                                                                                        

4. 实习生不计入全年在职职工人数 ，实习生应全年在职职工人数情况中填写 0并在调整情况说明栏中填写调整原因 。                                                                                                                                                                                                           

5. 承担认定工作当年的注册会计师或者注册税务师 （以下简称注师）需在申报截止日前取得注册会计师证或税务师证书 。

6. 注师劳动关系合同有效期间应覆盖 2025年3月至12月。

7. 证书注册机构非本事务所的注师 ，如上年度在本机构中实际开展工作并出具报告 ，需在备注栏中填写具体情况 、作出盖章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工作佐证材料 （如上年度出具的带本机构字号的审计报告 ）后方可计入承担认定工作当年的注师人数 。

8. 计入承担认定工作当年注师人数的注师原则上应为本机构上年在职人员 。如有注师新入职等特殊情况 ，需在备注栏中填写具体情况 、作出盖章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如劳动合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记录等 ）后方可计入承担认定工作当年的注师人数 。

9. 如同一职工同时持有注册会计师和注册税务师证 ，请自行选择其中一种执业证书填报执业证书号 、证书注册机构、执业证书有效期起止时间等相关内容 。

10.表格行数不够的请自行增加行数 ，增加行数的请调整并核对表格计算和表间引用内容 。


